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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當筆者捧讀《世界日報》時，心中對新聞中所描述的情景感觸良多。這段
新聞以《中國學生留洋，「誠實申請是傻瓜」》為標題，指出美國中國留學生數量日
益增多，而遍佈中國各地的中介公司乃其中的推手，但卻利用種種造假手段扭曲了教育的意義，以
致有「誠實申請者是傻瓜」之說。內中有這樣的一段：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導，為了能夠申請到心儀的美國大學，達到父母的期望，許多中國學生使用作

弊手段，托福(TOEFL)和 SAT 考試是重災區。不過，中國法律並不追究在這類外國機構在中國開設的

考試中的作弊行為，美國法律也難以管轄到發生在外國的作弊行為，舉辦托福和 SAT 考試的 ETS 對打

擊作弊行為有心無力，導致中國學生作弊氾濫。而作弊行為之普遍，使得教育界有了「誠實申請者是

傻瓜」的說法。 

（《世界日報》紐約版，2015 年 6 月 20 日 A3 版） 

事實上，考試作弊的做法，全球任何地方都會發生；可悲的是，就連神學院亦難免成為「災
區」之一，而最常見的作弊方式便是「抄襲」的行為。 

有時候，當老師向學生提出其文章內疑似有「抄襲」的地方時，學生對這等指控還會有錯愕
之感，奇怪老師怎麼會給予這樣的回饋？原來，學生這種行為已持之有年；在小學時抄中學的功
課，到中學便抄大學的功課，升讀大學則抄研究院的功課，一直都好像是「平坦無礙」的，為何現
在神學院修讀時，老師會提出這種異議呢？有些學生的反應甚至會說：智慧是由神而來的，我們個
人不可擁有之，而今在網上或書籍中查找得到，取之用在研究專文中，將好東西再呈現於讀者眼
前，並能惠及其生命，何樂而不為？實在是歪曲真理的說法！ 

對一般學院或大學，抄襲的行為是零容忍的。舉凡將他人作品掛上自己的名字；或將他人的
文字複製使用；或未標明出處來源；甚至沒有正確引用標記等等，都被視為抄襲行為。 

對抄襲行為零容忍的處理手段，不但是保障知識版權，對基督徒而言更是免於陷入罪裡的一
項提醒。 

有謂：「不知者無罪。」那是否犯者因不知其所為乃犯法之行為即可免於刑責呢？按現今的
法律而言，往往需要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觸法者外，不得因不知其為法律而可免責於刑法之外。
最可能的，是按其情節之輕重而量刑而矣！故此，即使行為人對其行為之違法性有所誤解，即不知
其所行乃違規之舉；或雖知為法所禁止，但誤以為是被容許者，均不能免於法外。因此，若明知而
故犯，又或雖不知而犯之，都必須受罰！ 

其實，借用他人的想法或材料用於自己的文章內，方法頗多，只要按規而行即可，實無須要
抄襲之。當自己的思路和想法能夠開花結果時，其實是一種極為愉悅的事。筆者深信，「天生我才
必有用」，神一定給我們對事物有獨特的視野，讓神透過我們看出不一樣的世界，感受不一樣的天
空，為祂所造的世界更添姿采！若一時智絀，在神面前擺上懇切的禱告，靈感和創意將沛然臨到，
接收不絕！何必誤以為誠實的行為會變成傻瓜之舉？實貽笑大方。 

丘放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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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 從「舊約」與「新約」看神的旨意(一)從「舊約」與「新約」看神的旨意(一)從「舊約」與「新約」看神的旨意(一)   

歡迎瀏覽作者的個人網站   http://divinehumanlogos.org 劉永明劉永明劉永明   

 由今期開始，本文章系列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筆

者嘗試從另一些常被忽略的角度，探討「神的旨意」

這備受重視的課題，盼望信徒和教會能有更全面和深

入的認識。第一個要討論的題目是，上帝與祂子民所

立的「舊約」與「新約」，如何能在「神的旨意」這

觀念的理解上帶來重要的啟迪。   

 

從「舊約」看神的旨意 

 讓我們先來了解上帝與祂子民所立的「舊約」之

背景與本質，然後再從中探索「舊約」可為「神的旨

意」打開一個怎樣的理解天窗。 
 

「舊約」的背景與本質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時候，上帝聽見他們的哀

聲，就記念祂與以色列人的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

各所立的約（出二 24）。於是，耶和華的使者在荊

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道出耶和華看見祂百姓在埃

及所受的困苦，也聽見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

聲，因為上主實在知道他們的痛苦。上帝更清楚說明

祂向摩西顯現的目的，就是要打發他把以色列人從埃

及領出來，而且以色列人也將會在何烈山上侍奉上主

（出三 1‐12）。經過與法老王多番的糾纏和對峙，以

及上帝在埃及地施行十災後，摩西才終於能將以色列

人從埃及領了出來，經過曠野，然後來到神吩咐摩西

帶領百姓去的地方──西乃山（即何烈山）（出十

九 1‐2）。 

 這時，上帝從西乃山上呼喚摩西，要他向以色列

人作以下的宣告：「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

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

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

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出十九 4‐6）這

個宣告十分重要，因為上帝在此向以色列人提出一個

「約」，若以色列人同意的話，他們便與上帝有一個

「約」的關係。在分析這「約」之前，必須強調一

點：上帝早已把以色列人看為祂的百姓，因為祂在荊

棘裡與摩西對話時，已經用「我的百姓」來形容祂和

以色列人的關係（出三 7, 10）。上主視以色列人為祂

的百姓，這是合理的，因為上帝與他們的祖先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早已立了約，所以出埃及記初次直接

講述上帝關注以色列人的困境時，是這樣描述的：

「神聽見他們的哀聲，就記念他與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所立的約。」（出二 24）上帝打發摩西領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亦作出了如此的自我介紹：

「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

各的神。」（出三 6）因此，這群離開了埃及，來到

西乃山的以色列人，即使在上帝還未向他們提出一個

「約」之前，他們早已是上主的百姓了。 

 那麼，為何上帝要在出十九 4‐6 提出與以色列人

立約呢？要回答這問題，必先要了解這約的內容。首

先，上主重提祂把以色列人從埃及的壓迫中釋放出來

這件事：「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

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出十

九 4）在這事件裡，以色列人親眼看見耶和華的作

為，體會到上帝怎樣愛他們，有如鷹一樣的用翅膀把

他們背起來，為要將他們帶來歸給上帝自己。現在，

以色列人的確從埃及為奴之地被釋放出來，去到西乃

山與上帝相遇。所以，上帝透過摩西把以色列人從埃

及領出來，是有一個獨特的目的，就是和他們建立一

個親密的關係。這出埃及的事件，也成為了上主在出

十九 4‐6 要和以色列人立約的重要歷史基礎。 

 之後，上帝便清楚說明這約的條文：「如今你們

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出十九 5 上）

這裡的「我的話」（原文直譯為「我的聲音」）也就

是「我的約」中的訓誨，兩者有密切的關係，後者也

闡明前者的含意。「聽從」和「遵守」強調要留心和

按照來實行。這條文的重心當然就在於「約」（原

文 tyrIB.）這個字。在出埃及記中，這個字首先出現

於二 24，將神聽見以色列人受苦的哀聲，連繫到神

記念祂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上。後

來，摩西奉耶和華的名向法老說話，但卻導致法老苦

待以色列人，於是摩西向神投訴；這時，耶和華給摩

西的回應再次提到祂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

「約」，和祂聽見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聲（出

六 4‐5）。很明顯，上帝顧念以色列人，是因為祂記

念祂與以色列人的祖先所立的「約」。如今，「約」

這個字在出十九 5 又再出現，但今次所描述的不是神

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而是神與以

色列人將要立的一個「約」。簡單而言，上主要求的

就是要以色列人依循祂在約中的教導來過活。  

 若以色列人接受這約，將會帶來以下的結果：

「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

的 。 你 們 要 歸 我 作 祭 司 的 國 度 ， 為 聖 潔 的 國

民。」（出十九 5 下-6 上）「就要在萬民中作屬



1. 校務處現正由香港區辦事處遷移至紐約總部，

請記念這遷移過程，以及當中牽涉到的各項整

頓工作。 

2. 新一季已經開始，求主賜予各學員屬靈的智

慧，以及健康的身體來應付學習上的各樣要求。 

3. 本院經濟仍然短絀，求主感動人支持本院的神學教育事工，

使各同工在生活上不致缺乏。 

我 的 子 民 」 這 部 分 ， 和 合 本 的 「 子 民 」 原 文 為 
hL'gUs.，意思是「特別的產業」，一般的英文翻譯都

較貼近原意，如“specia l  possess ion”(NET), 

“treasured possession”(NIV),“treasured possession” 

(NRSV)，而新漢語譯本也正確的譯為「產業」而不

是「子民」。後來，申七 6 ；十四 2 ；廿六 18 ；詩

一百卅五 4 也用 hL'gUs.（「特別的產業」）來描述以

色列人。可惜，和合本在出十九 5 下把這字翻譯為

「子民」，這譯法會令讀者誤會，以為以色列人是

在這約之後才成為上帝的「子民」。其實，正如上

文指出，上帝早已稱呼以色列人為「我的百姓」

（出三 7, 10 ；原文在此兩節所用的是 ~[;，意思是

「子民／百姓」）。現在，上主所希望的，不是要

以色列人作祂的「子民」這麼簡單，而是在眾多的

「子民」中成為祂「特別的產業」。和合本的「就

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在希伯來原文裡，

「在萬民中」（~yMi[;h'-lK'mi）是用 ~[;（「子民／百

姓」）一詞，而「屬我的子民」（hL'gUs. yli）卻是

用 hL'gUs.（「特別的產業」）。事實上，全地都是屬

上主的（出十九 5 下也刻意強調此點），但在上主

眾多的 ~[;（「子民／百姓」）中，祂要以色列人作

祂的 hL'gUs.（「特別的產業」）。這約的結果，不但

使以色列人成為上帝「特別的產業」，並且「你們

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出十九

6 上）「祭司的國度」，表示以色列人是以那些在上

帝面前服侍，和站在人和神之間的祭司為領袖的國

家，而「聖潔的國民」則強調聖潔為以色列人在生

活上應有的特徵。別的人民不能直接去到神的面

前，但以色列人的祭司卻有這特權；其他的國民多

在罪惡中過活，但以色列人卻要活出上帝的聖潔

來。  

 看過了這約的內容，現在大家也應該明白，為何

上帝既然早已視以色列人為祂的子民，但還要在出

十九 4‐6 提出與以色列人立約？答案很簡單，因為上

帝要與以色列人進入一個更深的關係裡，要他們成

為祂「特別的產業」，讓這個「祭司的國度」能來

到神的面前，這「聖潔的國民」亦能在世上彰顯出

上主的聖潔來。正如舊約學者 Victor P. Hamilton 指

出，這個約是把一個已有的關係，提昇到一個更親

密和有動力的層面去，就如一對情人一樣，婚約能

將他們本來已有的關係帶進入另一個更高的領域

（Exodus: An Exegetical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1], p. 301）。對於上

主提出的「約」，以色列人完全贊同：『百姓都同

聲 回 答 說 ： 「 凡 耶 和 華 所 說 的 ， 我 們 都 要 遵

行。」』（出十九 8 上）於是，上帝吩咐摩西要眾

百姓分別為聖，作好準備，因為耶和華將要在眾百

姓眼前降臨在西乃山上（出十九 9‐15）。到了第三

天，耶和華在火中降臨在西乃山頂上，只准許摩西

帶著亞倫上山，其餘的人都要留在山下（出十九 16-

25）。 

 上主降臨在西乃山上，賜下了十誡（出二十 1‐

17）。在說明十誡的內容之前，上帝先強調「我是

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出二十 2），正如上帝在出十九 4‐6 提出與以色列

人立約時，同樣也是先講述祂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

事件。這清晰的反映出，十誡和上主與以色列人立

的約，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因為以色列人同意與

上帝立約，所以上主便向百姓說明這些指導他們在

這約中該如何過活的誡命。十誡的內容，大體上分

為兩部分，首四誡涉及以色列人與耶和華神的關

係，而後六誡是論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十條誡

命提供了在約中生活的大原則，在這基礎上，神還

賜下其他較詳細的律例給以色列人（出二十 22 －廿

三 33）。後來，摩西將上主的誡命與典章都告訴以

色列人，並且把祂的說話寫下來（出廿四 3‐4），出

廿四 7 更描述被摩西寫下來的為「約書」。摩西向

百姓宣讀這「約書」（出廿四 7），又把部分獻給耶

和華為祭的牛之血，灑在百姓身上，並說：「你

看！這是立約的血，是耶和華按這一切話與你們立

約的憑據。」（出廿四 8） 

 耶和華神在西乃山上與以色列人立約，又賜給他

們誡命和典章，這一切到底能為「神的旨意」這課

題帶來什麼啟迪？下期再續。 

 

劉永明博士為本院教務長、 

聖經系主任、研究及出版主任 

為朝著更好的將來進發，本

院今年將駐留在香港多年的

校務處遷移回紐約總部運

作。這遷移的過程也包括所

有校務事宜的更新與整頓，務求使本院的

運作和學術水平都能朝著更優質的目標邁

進，達致榮神益人之境！ 



我在四十年前想讀神學的心志，在四十年後才實行，

就像神要在曠野磨煉摩西四十年，然後才去帶領以色列人

出埃及一樣。我在四十年前因為未能通過香港播道神學院

的入學考試而不被取錄，當時就氣餒了，認為神不是真的

呼召我做傳道人。四十年來我的人生經歷種種的變遷：結

婚丶生兒育女丶家庭丶工作丶教會丶移民等等。神讓我經

歷這一切的甜酸苦棘，磨煉我成為一個堅強的人，正如約

伯記廿三10所說：「可是祂知道我所行的道路，祂試煉我

以後，我必像精金出現。」  

 在2000年移民到美國後，起初在不同的教會聚會，於

2003年固定在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因為覺得在這教會感

到弟兄姊妹的愛心和關懷，牧師的信息對我也有很大的幫

助和提醒，所以在2005年便加入成為會員。至2010年牧師

推動個人靈修運動，鼓勵了我每天都靈修，加強與主建立

密切的關係。2012年參加《不再一樣》的門徒訓練課程，

深深感受神的旨意和應如何與神同工。2013年在粵語堂舉

辦退修會，神透過黃修健牧師的呼召，使我重新立志成為

活的聖經及將餘下人生奉獻給神使用。感謝神！我丈夫也

有作此立志，回應神的呼召。後來，思想如何給神使用

時，便想起短宣。去了三年短宣，感受神的呼召，不要只

作短宣，要作長宣。如果神允許的話，我和丈夫在四年後

便到中國或神要我們去的地方作宣教士。在牧師的鼓勵

下，先讀神學裝備自己；感謝神，我丈夫也與我一起讀，

彼此鼓勵，彼此學習，實在好得無比！我教會有一位弟兄

已在漢神修讀，牧師也推薦我在漢神修讀神學，同時我認

為漢神的網上學習是非常適合我就讀，可以不受時間和空

間的限制，只需要在三年內完成神學文憑課程就可以。 

 我認為神學是用訓練方式來裝備自己有關聖經及基督

教的知識，使我們能有系統地硏讀神的話語。同時加強我

們對信仰的持守，不致被異教之風動搖。建立我們屬靈的

品格和生命的侍奉，培育我們成為神合用的僕人，服侍教

會。如提後二15所說：「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

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漢神的課程是達

到這方面的水準，因此我決定在漢神修讀神學課程。 

 我在讀神學心態上的準備，就是要知道實際面對的是

什麼：要按照院方的要求，按時交功課，做網上討論，最

重要的是明白講義的內容，謹記教師的講學。這些都不是

靠我自己可以做到，是要聖靈的幫助，所以我每天都祈

禱，求主賜我聰明智慧，有悟性，能明白神要我學習的神

學課程。我已作好了心態上的準備，接受在真理探索與深

究過程中的挑戰，持開放的態度去思考不同的真理，及求

主保守我有深入研究真理的精神。回應大使命的呼召（太

廿八19-20），是我讀神學的主要原因，使我能有從神而來

的智慧去裝備好與神同工，遵行神所托付給我的使命。 

 

   鄭傳嬌為神學文憑學員      

我為什麽要讀神學？我想原因就是回應神的呼召，願

意將餘下人生去侍奉神，讀神學是這心志進一步的確認和

實際的行動。我沒有正式有系統的讀過神學，我對神學的

認識是從教會聽道，小組查經或是神學講座等等所得來

的，可以說是零零碎碎的，沒有什麽扎實的基礎。但我的

神是偉大完全的神，不是零零碎碎的神，我希望對神能有

更深入及整全的認識，因此必須及早把自己裝備好，能夠

隨時隨地把自己所相信的神介紹給別人認識。當然神是無

可比擬的神，他的智慧無法測度，我們能夠認識祂是因為

祂願意向我們啟示祂自己。讀神學使我可以更深的認識

神，明白祂的旨意，知道祂是一位怎樣的神，有什麽屬

性，以至我們可以信靠祂，順服祂的帶領，和祂建立親密

的個人關係，並且可以享受與祂同在的甘甜。 

讀神學可以使我們正確地認識神，能夠分辨異端邪

說，捍衛真理，持守真道。初期教會有很多異端迷惑人

心，攪擾信徒，使他們離棄真道；今天仍有很多不同的異

端邪說繼續迷惑人心，引誘人信奉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我們若能夠對神有正確的認識，便能抵擋撒旦的詭計。讀

神學可以擴闊我們的思想，開拓我們的視野。當我們討論

不同議題的時候，我們可以分享不同的觀點，交換不同的

意見，在這樣的過程中，可以學習容納不同的看法，以至

我們能有和而不同的廣闊胸襟。 

自己從小就出來社會工作，沒有什麼機會接受良好的

教育，但我卻是一個喜歡讀書的人。在我生活的那個年

代，能夠完成中學以經是非等閒之輩，完成大學則簡直是

天之驕子。但今天這個世代是一個資訊科技爆炸的世代，

我們很容易從網絡世界發放及取得所需資訊，教育及知識

的傳遞已經再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因此神學院應該利

用這個機會，透過網絡將神學普及化，使有心志學習神學

的信徒，有機會得到造就。 

感謝神，透過教會弟兄的介紹，牧師的推薦，使我有

機會在漢語網絡神學院受造就。漢神是網絡神學教育的先

驅，經驗豐富，師資優良，教學嚴謹。不但如此，他們對

網絡神學教育很有異象和遠見，並且透過網絡，不斷為主

訓練合適的工人，為擴展神的國度盡心竭力。 

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有機會讀神學，因此這樣的夢也

就從來沒有做過。但神真是有豐富的恩典，祂把我沒有做

過、但非常渴望的夢給我成就。我感謝神，願意順服祂的

帶領。 

主命令我們去傳福音給萬民聽，給他們施洗，教導他

們實行主的教訓，直到世界的終結。願神透過漢語網絡神

學院，訓練祂忠心的僕人，去完成主所託付給我們的使

命，榮耀歸與神。 

 

梁紹漢為神學文憑學員      



近來參與喪禮的次數頻密，連自己也要為家人辦喪事。每逢參與安息禮拜，總有對逝者生平的敘述環

節，讓與會者對逝者加深認識，但與此同時，敘述例必帶有正面的敘述，以示對逝者的尊重。這種尊重態度

卻引發筆者對神學教育的思考。  

對研究聖經的態度。信徒一般視聖經為神對人最完整/全的啟示，是衪默示給人的聖言，人只能被動接

收/受衪自上而下給人的信息，不能抗拒，更不能質疑/詰難祂的信息。然而，讀者若對聖經的文本細心閱讀

及查考，自然能讀出文本非單一的可能性解釋，那麼，究竟那一種解釋才是神對人真正的啟示？這種提問，

已假設了神對人只得一種/個信息的啓示，更假設人作為神信息的接收器只得一個頻道，撥錯了便接收不

到。提問背後，也假設了人的角色並不重要，重要的是神的啓示。這種「重神性、輕人性」的傾斜閱讀方

式，聖經可能變成「求神問卜」的「屬靈神器」。從另一角度看，聖經記錄了人對上帝默示後對時局的慨

嘆、對民族的悲鳴、對社會的吶喊、甚至與神的角力，內裡充滿著人複雜而矛盾的思緒，是人對神聖與世俗

回應的記錄。「人神交往」的故事敘述方式，在聖經裡已是早期成形的文本典範，故事的敘述就好像網上平

台播出的劇集，讀者用任何網絡工具皆能接收，並且有不同的理解，多元的詮釋，甚至與劇集的製作人溝

通，討論劇情。  

對研究系統神學的態度。系統神學主要是理順古代、中古及現代神學思潮發展的脈絡，或對某一神學

家思想體系傳承的研究，甚或對其思想與處境關係的研究。神學研究工作者對某一神學家思想的研究，受其

思想影響及愛其思想者自然造成一學/流派，反之亦然。這種神學研究的傾斜若出現在某一宗派傳統的神學

教育機構，便會主導了神學研究的生態方向，眾人圍繞此神學家思想不斷「發功」，人云亦云的風氣隨之流

行起來。神學家尤達 ( J. H. Yoder ) 的倫理思想近年來已成為香港熱門的研究對象，香港的某些神學工

作者已將其思想置放在政治、社會、文化及人際道德等範疇進行詮釋，成為代表基督教倫理的主流思想，每

提起基督教倫理思想，幾乎不能不提尤達。今年四月份的《時代論壇》對尤達的報導，相信可以改善這種神

學的研究生態。  

對研究基督教歷史的態度。信徒個人的生活離不開聖與俗的交戰，信徒群體生活也是如此。舊約五經

記錄了以色列祖先及族人與神的角力，人對神不斷的叛逆和順服。這些活生生的歷史記錄，可以作為讀者面

對自己與神關係的參照。但檢視目下的教會 N 周年紀念特刊，只見有感謝上帝過去祝福和保守的正面文字，

少有提及過去的跌倒，鲜有敘述及分析過去失敗的經歷。教會的歷史彷彿是上帝的歷史(His Story)，與聖

經的記錄傳統背道而馳。若教會新一代過去在教會經歷了創傷，但周年紀念特刊純是對上帝歌功頌德的記

錄，他們有什麼感想？作為神學教育工作者，我們對歷史的態度如何？我們對近二、三百多年來西方對聖經

批判的研究，特別其研究方法、解釋、詮釋及應用的貢獻，成為我們檢視近年來神學及聖經研究工作者著作

的分析工具，也是我們檢討週日崇拜「壞鬼講道」的袋中物。  

對過去的記錄，無論是個人、信徒群體、組織機構的敘述，都是歷史的資料，都是帶有個人或群體的

政治任務或動機的詮釋，都是上帝目下的人為記錄，都成為重演，有重新敘述的可能。問題在於什麼人進行

記錄，用什麼態度去記錄，考慮在什麼場合發表，預計的讀者是什麼人，以及這些記錄產生的影響。 
  

何慶昌博士為本院神學及歷史系專任講師 

何慶昌  

 

何俊華博士於 7 

月 1 日起由專任

教授轉為部分時

間專任講師。此

外，歡迎趙昕怡老師（紐約猶

太神學院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由 7  月 1 日起加盟本院成為聖

經系（舊約）專任教授。 

教牧學博士課程 (D.Min.) 

本院於 2014 年 10 月已經開設了教牧學博士課程，宗旨是為教會和基督

教單位的全職侍奉人員提供進修機會，增長其領導能力，更新其牧養管治

理念，並強化其神學反省思維，俾使其在完成學業後不單提昇自身能量，

也對普世教會有所助益。本課程於每年第四季（10‐12 月）開始，為讓註

冊部有足夠時間處理申請及指導學員修讀課程起見，每年入學截止申請日

期為 8 月 15 日。詳情請到本院網頁瀏覽。 



 

 

2015年 
2月至3月 

總收入 US$ 85,076.07 

總支出 US$ 154,255.03  
結欠 (US$ 69,178.96) 

累積借貸結欠 (US $1,000,669.24) 

請支持我們訓練 

神國的工人！ 

亞洲神學協會亞洲神學協會  
會員會員  

基督教遙距基督教遙距  
教育協會會員教育協會會員  

榮獲由榮獲由  
基督教遙距教育協會 基督教遙距教育協會 

及及  
今日基督教國際機構今日基督教國際機構
所頒發的所頒發的 20062006 年年  
最佳碩士課程獎最佳碩士課程獎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英):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奉獻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 �Visa   �Master 

信用卡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期至:___月______年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支票奉獻： 
抬頭可按不同地區填寫名稱： 

美國及加拿大： NYTEC 

香港：紐約神學教育(香港)中心有限公司 

學士課程 

神學文憑 (Dip. C. S.): 30 學分 

神學士 (B. Th.): 132 學分  
 

碩士課程 
基督教研究文憑 (Dip. C. S.): 30 學分 

神學研究碩士 (M. T. S.): 66 學分 

道學碩士 (M. Div.): 99 學分 
 

博士課程 
教牧學博士 (D. Min.) 

入學申請截止日期 
 

11月15日 (1月入學) 

2月15日 (4月入學) 

5月15日 (7月入學) 

8月15日 (10月入學)   

註：教牧學博士入學

申請截止日期為 

每年的 8月15日 

 
 
 
 
 
請瀏覽本學院網頁  

www.nytec‐cost.org 

並下載最新神學課程簡介  

神學治學法 多媒體  

講師：丘放河博士  D.Min.  
 

釋經學     多媒體 

講師：劉永明博士  Th.D.

實踐神學導論      

講師：許開明博士  Ph.D. 
 

實用講道法     

講師：丘放河博士  D.Min. 

 

神學治學法  多媒體 

講師：丘放河博士  D.Min.  
 

舊約概論          多媒體   

講師：趙昕怡老師  Ph.D. cand. 
 

詩歌智慧書組別             

講師：趙昕怡老師  Ph.D. cand. 
 

釋經學      多媒體 

講師：劉永明博士  Th.D. 
 

舊約希伯來文(一)            

講師：趙昕怡老師  Ph.D. cand. 
 

新約希臘文(一)   多媒體 

講師：劉永明博士  Th.D.  
 

神學研究導引 

講師：李成章老師  Ph.D. cand.  

神學與文化     

講師：陳家富博士   Ph.D. 
 

教育心理學    多媒體 

講師：藍志揚傳道  Ph.D. cand. 
 

實踐神學導論    多媒體 

講師：陳家富博士  Ph.D. 
 

實用講道法    多媒體 

講師：丘放河博士  D.Min. 
 

教牧神學硏究與反思 (教牧學博士)   

講師：黃麗芬博士  Th.D. 
 

華人神學與釋經 (教牧學博士)  

講師：劉永明博士  Th.D. 

2015 年第四季 (10-12 月) 課程現正接受報名 

普通話科目普通話科目  

粵語科目粵語科目  

丘放河院長 

7月至8月教授國粵語的《神學治學
法》和普通話的《教牧學概論》 

7月5日分別在紐約布碌崙基督教會和
紐約閩恩教會恩典團契證道 

7月8日在金色年華事工活動中主講
「路加福音中的門徒訓練」 

7月12日分別在紐約法拉盛浸信會和其
分堂證道 

7月13至20日前往美國加州出差 

7月14日在加州沙加緬度家庭聚會證道 

7月17-19日在加州沙加緬度二埠華人
浸信會主領一連串聚會 

7月26日至8月25日前往香港出差 

7月31日在香港救世軍九龍城隊證道,
  並參加香港區董事會議 

8月2日在香港路德會真道堂證道 

8月9日在香港浸信宣道會明恩堂證道 

8月16日及23日在深圳教會證
道 

8月29日至9月2日前往多倫多
出差 

8月30日在多倫多麥城華人基
督教會國粵語堂證道 

 

劉永明博士 

7-9月教授《聖經批判學與聖經詮釋》 

7月5日在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證道 

7月12日及8月9日在多倫多華人宣道會證道 

7月19日在基石宣道會證道 

8月23日在恩泉浸信會證道 

8月30日在石橋浸信會證道 

 

趙昕怡老師 

7-9月教授《五經研究》 


